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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务〔2021〕12 号

关于 2021 年上半年第 60 次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2021 年上半年第 60 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我校考点定

于 3 月 27-28 日举行，为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把考务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确保考试平稳、顺利实施，特组成考试管理组织机构如下：

一、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康霖

副组长：许昌斌 沈振国

成 员: 蔡宝玉 谢洪辉 朱世谊

主要职责：组织和领导考试实施，对考试实施过程中的重大事项

和重大突发事件作出决策和处置。

二、考试组织管理

（一）主考、副主考

主 考：康霖（兼）

副主考：许昌斌 谢洪辉 蔡宝玉 朱世谊

主要职责：主考全面负责本考点考试实施的组织管理工作。副主

考协助主考做好各项工作，负责分管的有关工作。

（二）考务管理组

组 长：谢洪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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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张清彬 王芸 唐亿淑

主要职责：负责考试实施组织管理工作，主要包括考试材料的接

收、分发、回收和考试情况上报工作；校园布置、考前准备工作检查

等工作。

（三）保密、视频监控组

组 长：杨燕敏

成 员：李国建 吴坤旭 保卫人员 2 名（具体值班安排由资源

信息中心杨燕敏、后勤保卫处李国建商量落实）

主要职责：负责保密人员的组织和值班工作安排，考试材料接收、

发放、保卫及监控等工作。

（四）信息技术管理组

组 长：蔡宝玉（兼）

系统管理员：吴坤旭 方 正

技术人员：周济良 林世城 吴忠秀 梁其升 陈 欣 梁 平

（五）防疫、体温检测、医疗、后勤保障组

组 长：许昌斌（兼）

成 员：胡水龙 李国建 黄龙俊 保卫 2 名 校医 2 名

清洁工 1 名 供电保障人员 3 名（具体人员由后勤保卫

处负责安排）

主要职责：负责疫情防控、考生进场体温测量、保卫、清洁及后

勤保障。

（六）纪检监察组

组 长：张 奕

主要职责：负责考试期间全程监督，受理考生的投诉等工作。

三、考前培训会议时间、地点、内容及要求

（一）考前培训会议定于 3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16：30 在第



3

一教学楼 303 教室举行。请参加本次监考的教师、工作人员准时参加

培训会议，不得缺席。下午 7、8 节有课的老师，请提前到所在二级学

院教学办办理调课手续并及时通知学生。

在培训和考试期间，考务办将严格执行学校有关考勤的规定，不

得缺席。若出现考试事故，考务办将会同人力资源处将根据《教职工

请假与考勤管理规定》（海职院人[2016]23 号）的有关规定，进行处

理并向全校通报。

（二）实行“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制度。

（三）培训内容

培训期间主考应对全体工作人员提出要求，统一认识、端正思想，

重点进行职业道德和考试纪律教育。强化考试工作人员守纪意识，强

调在岗位上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敢抓敢管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同

时，有针对性地对各职能小组布置工作，明确各自分工、任务和职责，

实行岗位责任制。讲清本次考试的特点和注意事项以及工作程序。学

习有关文件、规章制度，如《监考员守则》和有关工作人员职责、公

布统一的信号指令。

四、考试安排

（一）考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及技术人员安排表

考试日期 考试科目 考务办公室
主

考
副主考

工作

人员

技术

人员

3 月 27-28 日
全国计算机

等级考试

第一教学楼
三楼313机房

康

霖

许昌斌

沈振国

谢洪辉
蔡宝玉
朱世谊

张清彬

唐亿淑

王 芸

周济良
林世城
吴忠秀
梁其升
陈 欣
梁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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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考人员安排表

时间 考场 考场位置 考试科目 监考员

3 月 27 日

9：00～11：00

一级机试

（第 1 批）

1 第一教学楼 301 机房 高级 MS office 陈文妍（旅游） 陈岩

2 第一教学楼 303 机房 高级 MS office 王晓梅 谭东清

3 第一教学楼 305 机房 高级 MS office 林茂年 陈雨芝

4 第一教学楼 312 机房 高级 MS office 符云思 王 莉

5 第一教学楼 314 机房 高级 MS office 高红霞 林茂年

6 第一教学楼 315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王少芳 刘 艳

3 月 27 日

12：00～13：30

一级机试

（第 2 批）

1 第一教学楼 301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陈文妍（旅游） 陈岩

2 第一教学楼 303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王晓梅 谭东清

3 第一教学楼 305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林茂年 陈雨芝

4 第一教学楼 312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符云思 王 莉

5 第一教学楼 314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高红霞 林茂年

6 第一教学楼 315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王少芳 刘 艳

3 月 27 日

14：00～15：30

一级机试

（第 3 批）

1 第一教学楼 301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陈文妍（旅游） 陈岩

2 第一教学楼 303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王晓梅 谭东清

3 第一教学楼 305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林茂年 陈雨芝

4 第一教学楼 312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符云思 王 莉

5 第一教学楼 314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高红霞 林茂年

6 第一教学楼 315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王少芳 刘 艳

3 月 27 日

16：00～17：30

一级机试

（第 4 批）

1 第一教学楼 301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陈文妍（旅游） 陈岩

2 第一教学楼 303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王晓梅 谭东清

3 第一教学楼 305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林茂年 陈雨芝

4 第一教学楼 312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符云思 王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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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铃声安排

每科考前 30 分钟：测量体温、核实证件，组织考生入场（第 1

次铃声），正式开考：第 2 次铃声，考试结束：第 3 次铃声。

（四）考场布置工作人员及时间

工作人员：谢洪辉（负责人）、张清彬、唐亿淑布置考场，

时间：26 日下午 16：30（具体见考场安排表）。

（五）考场布置要求

1.考场必须整洁、安静，门窗玻璃齐全，采光通风性能良好。

2.考场内除考试必备物品外，与考试无关的一切物品必须清除。

3.考场四周墙面、地面、桌面、桌斗必须保持干净，不能除去的

张贴物要用不透明的白纸覆盖。

4.考场门口边设有存放考生物品的桌子，正门边墙下张贴打印的

时间 考场 考场位置 考试科目 监考员

3 月 27 日

16：00～17：30

一级机试

（第 4 批）

5 第一教学楼 314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高红霞 林茂年

6 第一教学楼 315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王少芳 刘 艳

3 月 28 日

09：00～10：30

一级机试

（第 5 批）

1 第一教学楼 301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陈文妍（旅游）陈岩

2 第一教学楼 303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林茂年 李静雅

3 第一教学楼 305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符云思 林晓敏

4 第一教学楼 312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王少芳 刘 艳

5 第一教学楼 314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高红霞 陈雨芝

6 第一教学楼 315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王晓梅 冯 南

3 月 28 日

11：00～13：00

一、二级机试

（第 6 批）

1 第一教学楼 301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王晓梅 冯 南

2 第一教学楼 303 机房 一级 MS office 林茂年 李静雅

3 第一教学楼 305 机房 C++语言程序设计 刘 艳 林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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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标贴，标贴第**考场。

5.考点内应设立备用考场 1～3 个。

（六）其他事项

请考务人员、监考员按照下列时间准时到达相应考务办公室接受

考试工作任务。

1.考务人员：3 月 27 日上午 8：00，

2.监考人员：3 月 27 日上午 8：15。

3.投诉电话：13098999761（社会考试处）30930760（学校考务办）

附件：1.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疫情防控考生须知

2.考点主考、副主考工作职责

3.考场规则

4.监考人员守则

5.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节选）

教务处

2021 年 3 月 22 日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21 年 3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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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疫情防控考生须知

一、考生须严格遵守考试疫情防控管理要求和考场规则，诚信考

试，不得有瞒报、谎报等行为，否则将依法追究有关责任。

二、自 3 月 13 日（考前 14 天）开始，考生可通过扫描海南省健

康一码通二维码、海南政务大数据公众号、码上办事 APP、支付宝、

椰城市民云等方式登录海南省健康一码通系统进行每日健康打卡。

三、考生进入考点时须佩戴口罩（自备），在考场内严禁擅自摘

除口罩（身份核验时暂时摘下口罩），在考试过程中身体如有不适可

举手报告监考员。

四、考生进入考点须首先扫描海南省健康一码通二维码（考点张

贴）打开个人健康码供考点工作人员核验。

五、所有考生都必须经过测温后方可进入考点警戒线内，严禁不

经过测温擅自跨越警戒线，一旦违反将按违纪处理。

六、接受测温、检查时须排队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间隔不小于

1 米）。

七、测温后领取手机专用信封，在进入考场前将本人所携带的手

机关闭装入手机专用信封并写上本人姓名和座位号，安检进入考场时

将装有手机的信封交给监考员，考试结束监考员发回给考生。

八、考生参加考试须符合以下疫情防控健康监测要求：

1.所有考生均须建立健康码并在考前 14 天连续进行健康打卡，没

有本人健康码或不进行健康打卡的，将影响本人参加考试。

2.入场前进行体温测量时，经确认发热（体温超过 37.3℃）的，

不得参加考试。

3.考试期间出现发热（体温超过 37.3℃）的，经综合评估不符合

条件者中止考试或不得与其他考生同考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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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前 14 天内有新冠肺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根据全国疫情发展

情况确定）旅居史的考生，需提供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否则不

得参加考试。

5.健康码不为绿色的，将按照以下不同情况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否则不得参加考试。

（1）考前 14 天内有过发热（体温超过 37.3℃）、咳嗽、气促等

症状的考生，须提供 7 天内一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证明。

（2）考试 14 天前曾密切接触过确诊或无症状感染者的考生，须

提供隔离期满 14 天及隔离期间 2 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的证明。

（3）考前 1 个月内有国（境）外旅居史的考生，须提供隔离期满

14 天及隔离期间 2 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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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主考、副主考工作职责
一、主考工作职责

1.主持本考点的考试，全面负责本考点的考试工作。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重大问题立即报告省考试局。

2.选聘和培训监考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

3.布置、检查、落实考点及考场各项设施，做好考前准备

工作。

4.巡视考场，检查考生的考试情况和监考人员工作情况。

5.负责对因违规需要终止其考试的考生、考试工作人员及

突发事件作出及时处理。

6.如因试题光盘、考试系统损坏等原因造成考试无法正常

进行，负责组织力量及时妥善处理并报告省考试局。

7.考试结束后，组织和验收各考场的考试数据，并派专人

保管、保卫，按时、按要求送到省考试局指定地点。

8.负责本考点的安全保密工作。

9.组织制定和按规定启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二、副主考工作职责

1.协助主考做好本考点的管理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重大问题立即报告主考。技术副主考负责考点全部考场考前设

备、软件及技术的准备、考试过程中技术问题的处理及考后数

据的正常回收、备份。在考试过程中，与系统管理员一起负责

做好试题光盘、加密锁等涉密材料的安全保密工作。

2.负责所分管考场的管理、监督。

3.协助主考处理所分管考场突发事件的处理工作。

4.负责分管考场的联络工作。

5.检查和监督所分管考场监考员执行《监考员守则》的情

况，并核实记录监考员擅离职守及违规违纪的行为。

6.制止无关人员在考场附近逗留。

7.监督并负责检查所分管考场考试情况、检查考试数据的

回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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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考场规则

1.考生考前 30 分钟到达考场，由工作人员核验考生准考

证、有效身份证件。考生持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进入考场，

缺一不得参加考试。

2.考生只准携带必要的考试文具（如钢笔，圆珠笔等）入

场，不得携带任何书籍资料、通讯设备、数据存储设备、智能

电子设备等辅助工具及其它未经允许的物品。

3.考生入场后，应对号入座，并将本人的准考证、有效身

份证件放在课桌上。

4.考生在计算机上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并核验屏幕上显

示的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如不相符，应立刻举手，与监

考人员取得联系，说明情况。

5.核验无误后，待监考人员发布“考试开始”的指令后开

始作答。

6.考试开始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

7.考试时间由系统自动控制，计时结束后系统将自动退出

作答界面。

8.考生在考场内应保持安静，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对于违

反考场规定、不服从监考人员管理和作弊者，按违反考场规定

处理，取消本次考试成绩。

9.考试过程中，如出现死机或系统错误等，应立刻停止操

作，举手与监考人员联系。

10.考生考试时，禁止抄录有关试题信息。

11.考生点击交卷后，举手与监考人员联系，等监考人员确

认考生交卷正常后，方可离开。

12.考生离开考场后，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和交谈。

13.考生应自觉服从监考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防碍监

考人员正常工作。监考人员有权对考场内发生的问题按规定进

行处理。对扰乱考场秩序、恐吓、威胁监考人员的考生，按照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33 号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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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监考人员守则

（包括考场系统管理员）

1.监考人员应以高度责任感和熟练的业务技能做好考场的

监督、检查工作，严格维护考场纪律、制止违纪作弊行为，确

保考试公平、公正。

2.监考人员考前应参加培训，认真学习有关考试政策、法

规，熟悉监考业务。

3.监考人员在履行监考职责时应佩带规定标志，严格遵守

考点考试作息制度，不迟到、不早退，不擅离职守，不得携带

和使用任何通讯工具。

4.考前领取正式试题光盘、加密锁，并于考前 1 小时完成

正式题库导入工作。

5.考生入场前检查、整理考场。

6.考试结束前，未经主考同意，监考人员不得擅自离开考

场。因故不能继续工作的，应报经主考同意，在接替人到达并

交接完毕后，才能离开考场。

7.考生入场时，监考人员组织考生有秩序地进入考场，并

要求考生在考场签到表上签字。认真检查每一位考生的准考证、

有效身份证件是否齐全，证件上的照片与本人是否相符，准考

证上的考场号等是否与本考场相符，如出现异常情况应迅速查

明原因并按照规定进行处理。

8.考前 10 分钟，监考人员应向考生宣读考场规则及注意事

项。

9.监考人员应按要求核查考生身份、考试机号、考试机上

显示的考生信息是否一致。

10.考试开始后，禁止迟到的考生入场。

11. 对试题内容，监考人员不得向考生作任何解释，不得

给考生以任何形式的提示或暗示，更不能帮考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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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监考人员应认真监督考生应试，制止考生违反考试纪律

的行为,不得隐瞒袒护。对违纪考生要按规定做好取证、告知、

登记等手续。对扰乱考场秩序者可以直接逐出考场，并报告考

点主考及时处理。

13.监考人员监考时既要严格执行纪律，又要耐心热情，避

免因执行纪律而影响考场正常秩序。

14.监考人员有权制止除佩带规定标志以外的任何人员进

入考场。未经省考试局允许，任何人不得在考场内照相、录像。

15.监考人员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如吸烟、闲聊、阅

读书报、睡觉、抄做试题等）。如果遇到考试系统问题，联系

系统管理人员进行处理。

16.监考人员不得监守自盗，不准暗示、协助或支持考生违

规。监考人员违纪，视情节轻重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触犯刑

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3

附件 5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节选）

第一条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

与要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

（一）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

的；

（二）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三）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四）在考场或者考点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

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五）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

的；

（六）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第二条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以不正当手段获得

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

认定为考试作弊：

（一）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

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二）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

关的资料的；

（三）在考试过程中使用通讯设备的；

（四）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五）其他作弊行为。

第三条考试机构、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或者在考试

结束后发现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相关的考生实施了考试

作弊行为：

（一）通过伪造证件、证明获得考试资格和成绩的；

（二）考场纪律混乱、考场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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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现象的；

（三）考试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的，事后查实的；

（四）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第四条考生及其他人员应当自觉维护考试工作场所的秩

序，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有下列扰乱考场及考试工

作场所秩序的行为：

（一）故意扰乱考点、考场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二）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三）威胁、侮辱、诽谤、诬陷考试工作人员或其他考生；

（四）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第五条考生有第一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该项

的考试成绩。考生有第二条、第三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

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项成绩无效。

第六条考生有第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终止其继续参

加本项考试，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项成绩无效；考生及其

他人员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进行

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考生以作弊行为获得的考试成绩并由此取得证书

的，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证书或者予以

没收。

第八条代替他人或由他人代替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考试机构按照作弊行为记录并向有关单位公开其个人基本信

息。

第九条考试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在考试管理、

组织等工作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停止其参加当年

及下一年度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工作，并由考试机构或者建

议其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与相应的行政处分：

（一）应回避考试工作却隐瞒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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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擅自变更考试时间、地点或者考试安排的；

（三）提示或暗示考生答题的；

（四）其他违反监考、评卷等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十条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作弊行为之一的，应当停止其

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工作，由考试机构或者其所在单位视

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并调离考试工作岗位；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因玩忽职守，致使考生未能如期参加考试的或者使

考试工作遭受重大损失的；

（二）利用监考或者从事考试工作之便，为考生作弊提供

条件的；

（三）指示、纵容或者伙同他人作弊的；

（四）擅自更改或者编造虚报考试数据、信息的；

（五）利用考试工作便利，索贿、受贿、以权徇私的；

（六）诬陷、打击报复考生的。

第十一条 因考试机构管理混乱、考试工作人员玩忽职守，

造成考点或者考场纪律混乱，作弊现象严重；由教育部考试中

心取消该考点资格。

第十二条 对出现大规模作弊情况的考场、考点的相关责

任人、负责人及所属考区的负责人，有关部门应当分别给予相

应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违反保密规定，造成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试

题考试系统光盘及加密锁丢失、泄密，由有关部门视情节轻重，

分别给予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盗窃、损毁、传播在保密期限内的全国计算机

等级考试试题、考生答题文件、考试成绩的，由有关部门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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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有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十五条 在职人员及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考

试机构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由有关部门处理；构

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指示、纵容、授意考试工作人员放松考试纪律，致

使考场秩序混乱、作弊严重的；

（二）代替他人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考试的；

（三）参与或者组织他人进行考试作弊的；

（四）利用职权，包庇、掩盖作弊行为或者胁迫他人作弊

的；

（五）以打击、报复、诬陷、威胁等手段侵犯考试工作人

员、考生人身权利的；

（六）向考试工作人员行贿的；

（七）故意损坏考试设备的；

（八）扰乱、妨害考场、评卷点及有关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后果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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